河南大学淮河医院关于做好“河南省优秀专家”推荐评选工作的通知

全院各科室及职工：
“河南省优秀专家”是经党中央批准的省级评比表彰项目，经省委、省政府同意，决定开展“河南省优秀专家”评选表彰活动。根据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关于做好“河南省优秀专家”推荐评选工作的通知》（豫办发电〔2026〕1号）精神，现将我院推荐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和表彰名额
(一)评选范围
全省各行业各领域中，为河南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从事专业技术技能工作，特别是近五年来工作实绩突出的优秀专业技术技能人才。
[bookmark: _GoBack]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国家级表彰奖励获得者原则上不参与评选，省部级表彰奖励获得者一般不重复评选。
(二)推荐名额
我院可推荐 “优秀高端人才”“优秀青年人才” 各1名参与评选。
二、推荐评选条件
“河南省优秀专家”应热爱祖国，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德才兼备、遵纪守法、为人正派，爱岗敬业、勇于创新、成绩突出，在专业技术或技能岗位工作，在同行业内有较高认可度和较大影响力。全职在豫工作1年以上。无违法违纪问题。具体条件如下：
(一)河南省优秀高端人才推荐评选条件
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同时，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科研成果丰硕，获省部级及以上科学技术奖励，有显著经济和社会效益。
2.长期在科研生产一线工作，有重大发明创造或技术革新成果，解决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技术难题，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或产品，填补国内空白，作出重要贡献；或在推进科技成果产业化方面业绩突出，产生显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突出、成绩显著，在推动社会发展、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及促进学科创新发展方面贡献突出，业绩为省内同行专家公认。

4.在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中，创造了巨大经济效益，企业年营业收入50亿元以上，社会责任感强。
5.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强省建设中，通过科技成果转化或实用技术推广，取得显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业绩为省内同行专家公认。
6.长期在教育管理或教学一线工作，教育教学理念、能力和水平处于全省领先地位，在学科专业建设、人才培养、教育教学改革中发挥重大作用，业绩为省内同行专家公认，在一定领域或区域内具有重要影响力。
7.长期在卫生健康一线工作，医德高尚，在医疗技术、临床效果、预防保健等方面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特别是在诊治疑难、危重病症等方面贡献突出，社会影响大，业绩为省内同行专家公认。
8.在理论研究、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体育等领域成绩突出，专业水平处于国内领先，作出突出成绩，业绩为省内同行专家公认。
9.在其他领域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业内公认的优秀人才。
(二)河南省优秀青年人才推荐评选条件
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年龄原则上不超过45周岁。同时，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科研成果丰硕，获省部级及以上科学技术奖励，或主持国家重大项目，有显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长期在科研生产一线工作，在推进重大科研项目、重大工程（型号、项目），或者在突破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或者在实现研究成果转化、掌控产业发展主导权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作为第一完成人拥有5项以上有效发明专利并取得显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在人文社科领域，成果突出、主持研究成果或科研水平处于省内领先地位，具有相当创新能力、发展潜力和重要价值，在推动社会发展、研究和解决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方面有突出贡献，业绩为省内同行专家公认。
4.长期在推进农业强省建设、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一线工作，在创新创业、专家服务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并对促进当地产业发展、提升乡村治理、解决就地就近就业带动群众富裕等方面起到示范作用，业绩为省内同行专家公认。
5.长期在教育管理或教学一线工作，在教育教学改革中取得创新性成果，在提高教学质量方面成绩突出，对学科专业建设、人才培养作出重要贡献，能力和水平处于全省领先地位，起到带头作用，业绩为省内同行专家公认。
6.长期在卫生健康一线工作，医术高超，医德高尚，治疗疑难、危重病症成绩突出；或者在有效预防、控制、消除疾病，创造健康有益环境，保护人民生命健康，保障国家公共卫生安全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社会影响大，业绩为同行公认。
7.在理论研究、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体育等领域，作出突出成绩，专业水平处于国内或者省内领先，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重大贡献，业绩为省内同行专家公认。
8.在其他领域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业内公认的优秀青年人才。
所有推荐人选工作时间和年龄计算截至2025年12月31日，工作时间以与用人单位签署的正式工作合同或协议为准。
